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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
的总体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
贯彻执行。

总体方案指出系统推进全
面创新改革是破解创新驱动发
展瓶颈制约的关键。面对新形
势新任务，必须进一步解放思
想，大胆探索实践，实现重点突
破。为充分发挥一些区域在改
革创新方面的示范带动作用，制
定本方案。

总体方案对总体要求、主要
任务、试验布局、组织实施作了
具体部署。

《关于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
创新改革试验的总体方案》印发

据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加快融资租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全面系统部署加快发展融资
租赁业。

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0 年融
资租赁业市场规模和竞争力水
平位居世界前列的发展目标。

指导意见明确四方面的主
要任务：一是改革制约融资租赁
发展的体制机制，二是加快重点
领域融资租赁发展，三是支持融
资租赁创新发展，四是加强融资
租赁事中事后监管。

《关于加快融资租赁业发展的
指导意见》印发

据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记者 王希）国家统计局7日发
布201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初步核实数据，与年初发布
的初步核算数据相比，2014年GDP现价总量减少324亿元，增
速降低0.1个百分点至7.3%。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公告称，根据2014年统计年报资料、部
分行业财务资料和抽样调查资料，近日对2014年GDP进行了
初步核实。去年我国GDP现价总量为636139亿元，比初步核
算数减少32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增长速度为7.3%，比初
步核算数降低0.1个百分点。

2014年我国经济增速
修订为7.3%

据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记者
刘奕湛 吴晶）记者 7 日在中小学教师
职称制度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获悉，会
议明确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时间
表，2015 年 12 月底前，各省改革实施
方案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审
批，2016年完成人员过渡和首次评审，
经过 2 年左右的努力，实现常态化评

审，新制度完全入轨。
“设置正高级职称，改变过分强调

论文、学历倾向，同行专家评审为基础
的评价机制，职称评审与岗位聘用相结
合。”8月2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全面推开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为
基础教育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人社部、教育部近日印发的《关于

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
意见》指出，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
改革围绕健全制度体系，拓展职业发展
通道，完善评价标准，创新评价机制，形
成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以社会和业内
认可为核心、覆盖各类中小学教师的评
价机制，建立与事业单位岗位聘用制度
相衔接的职称制度。

在中小学教师中增设正高级职
称，是改革的一大亮点和突破，也是一项
大的政策调整。人社部副部长张义珍表
示，各地要按照培养和造就教育家
的政策导向评价好正高级教师，坚
持高标准、少而精，严格控制数量，
确保质量，树立中小学教师发展标
杆和楷模。

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时间表公布

明年完成首次评审

据新华社巴黎9月7日电（记者
应强）法国总统奥朗德 7 日在巴黎宣
布，法国将从8日开始派侦察机在叙利
亚上空执行任务，为空中打击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作准备。
奥朗德当天在爱丽舍宫举行的例

行记者会上说，“伊斯兰国”近两年快速
发展，中东地区难民问题和反恐形势日
益严峻。为应对前所未有的难民潮，法
德两国已向欧盟提出欧盟未来两年接
收 12 万战争难民，法国准备接收其中
的2.4万人。

奥朗德说，解决难民问题需全球
协商，并从难民来源国寻求解决之
道，法国将继续为这些国家提供人
道主义援助，帮助他们发展。法国
提议在巴黎召开有关难民问题的国
际会议。

奥朗德还说，法国不会派出地面部
队，“这样做既冒失也不现实”。

一直以来，法国拒绝与以美国为首
的“国际联盟”一起在叙利亚打击“伊斯
兰国”，只在伊拉克境内对“伊斯兰国”
进行空袭。

法国将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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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记者 韩
洁 申铖）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税务
总局、证监会 7 日晚联合发文，明确从
今年9月8日起，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
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
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
人所得税。

这是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
策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发布的消息。
三部门2012年年底曾联合发文明确，
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个人从公开发

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
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暂减按 25%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

根据三部门最新通知，个人从公开
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
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
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 20%的税率计
征个人所得税。

此外，三部门明确，上市公司派发

股息红利时，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
年）的，上市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
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
中扣收并划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券
登记结算公司应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
划付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在收到税款当
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
报缴纳。

三部门表示，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其他有关操

作事项，按照三部门 2012 年发布的
相关规定执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按照本通知规定
执行。

三部门明确，本通知自 2015 年 9
月 8 日起施行。上市公司派发股息红
利，股权登记日在2015年9月8日之后
的，股息红利所得按照本通知规定执
行。本通知实施之日个人投资者证券
账户已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其持股时
间自取得之日起计算。

今起，个人持股超一年股息红利所得暂免个税
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